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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意义：执行中法院协调公安、街道、社区、教育局等组成10多个执行小组，
强制腾空执行措施实施顺利，过程平稳，更妥善解决好200多名在园幼儿的继续入
园问题，稳定好教职员工的情绪，未引发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实现了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六、温州瓯海法院

基本案情：原告温州市瓯海区区级机关事务管理局与被告温州市澳美加实验幼儿园房屋
借用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判决被告应于2014年8月31日前腾空房屋。但澳美加幼儿园并未
自动履行义务。

瓯海法院立案执行后，澳美加幼儿园一直以在读幼儿众多、教职工难以安置为由，连续在
寒暑假不间断在园内办班，拒不腾空房屋。而且该腾空房屋地处密集居民区，在园幼儿200多
人、教职员工40多人，腾空难度较大。

瓯海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考虑幼儿学习的连续性，没有机械执行，而是在征得申请
执行人的同意后，决定将被执行人腾退义务的时限延后至2015年6月30日，即学期结束这天。

同时，法院积极与当地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沟通，在房屋腾空之后的原址，进驻省一级的公办性质的
温州市瓯海区新桥中心幼儿园繁荣园区，以优先吸收原澳美加幼儿园的幼儿入园，稳定了家长的心理。

2015年7月1日，该院经周密部署，多方协调，顺利进行强制腾空。

七、金华金东法院

基本案情：金华某针织服饰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公司老板突然
跑路，陈某等63名工人堵在厂房门口，情绪非常激动。

案件执行立案的第一天，承办人就前往该针织公司将机器设备全部查封，并耐心劝说工人
依法获取劳动报酬。

经过调查，该针织公司的厂房是租赁来的，除机器设备外，已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如
果走正常拍卖程序，由于针织机器设备贬值非常大，且不一定能成交，根本无法全额支付工人
工资。

承办人了解到，杭州一家企业还欠该针织公司一笔货款未支付。承办人立即赶到杭州，但
杭州公司称货物有质量问题，不肯支付货款。

承办人原本可以出具执行裁定书，强制要求杭州公司履行义务，但考虑到一旦对方走异议
程序，工人短期内还是拿不到工资。思虑再三，承办人选择多次前往杭州，与杭州公司负责人
洽谈协商，明法晰理。终于，杭州公司同意支付50多万元货款，63名工人全额拿到了工资。

案例意义：从立案执行到执行完毕，仅用了十几天时间。对此类涉民生案件，
金东法院开辟绿色执行通道，在坚持符合法定程序的范围内快执快结，在个案中寻
找突破口，高效而有技巧地办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八、温州鹿城法院

基本案情：温州日茂土石方运输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公司法定代
表人下落不明，黄某等31名工人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经办此案的执行人员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第一时间控制了运输公司名下的18辆
工程车，同时考虑到民生案件当事人的特殊性，适当引导当事人同意就地自行保管涉案工程
车。也就是说，由申请人派代表到车辆查控所在地轮流看管工程车，直至拍卖成功后交接完毕
为止。这样节省了拖车、保管车辆的费用，提高了清偿率。

考虑到黄某等人无力缴纳评估拍卖费用，法院又积极促成评估机构同意先行评估，待拍卖
成功后再交评估费，这使得本案能够及时通过淘宝网拍卖车辆，保证了案件的快速执结。

最终，31名工人的工资共计430810元全额受偿，工人们向法院赠送了感谢锦旗。

案例意义：为了案子顺利执行，执行人员采取了一系列执行措施，同时立足于本
案为劳动争议的特殊性，从债务金额、偿付效果等方面向其他债权人言明利弊关系，
促成债权人一致同意对本批劳动争议案件全额优先受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九、台州椒江法院

基本案情：周某与椒江某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标的有20万元。
当执行法官赶赴该公司厂区，却发现挂牌的是另一家工艺品公司。原来，作为被执行人的

公司早已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周某借款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阮甲，但在诉讼过程中早已变更
为阮乙。

阮甲因为负债，将公司转让给了阮乙，并罗列了公司负债清单给他。阮乙接管后，公司经
营状况良好，但他不愿意“新官理旧账”，于是在申请人诉讼期间玩了一招“金蝉脱壳”，拉自己
朋友过来经营，他躲到了幕后，并转移了公司的大部分财产。

法官了解到，新公司还有一部分旧机器设备是属于原公司所有，于是积极组织拍卖，但拍
卖款项对于案子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阮乙经网上布控被找到后，被法院处以拘留15日的处罚。尽管如此，他仍表示没钱支付
欠款。

案子一时陷入僵局，只能从其他关口突破，这个突破口就是税务信息。经调查，法官发现
被执行人公司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当月的财务报表中显示公司存货价值仍有60万元。法官
立马告知阮乙在收到执行通知书后转移财产的法律后果，几番攻心战下来，被执行人公司终于
松口同意履行。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和解，案结事了。

案例意义：以公司税务报账方式为突破口，对被执行人公司法定代表人转移资
产的规避执行行为进行规制，为打击被执行人通过“金蝉脱壳”方式逃避执行提供
了新思路。

首届浙江省精品执行案例候选案例
一、宁波鄞州法院

基本案情：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蔡家漕股份经济合作社与宁波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但合作过程中，鸿德公司未能如约交付，鄞州中河街道蔡家漕股份经
济合作社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经法院判决，鸿德公司赔偿共计86454399元及利息损失。
案子进入执行阶段，承办人发现鸿德公司仅有当初双方合作开发的房产项目共计253套

房屋（其中有28套完成预售）可供执行。不过，当时正值楼市低迷，即使贱价处置，对房屋单独
进行评估拍卖，也难以成交。

在双方已达成和解的情况下，承办人再努力促成补充和解方案。申请人同意分层对涉案
房地产进行解封，由被执行人进行出售，款项用于支付本案执行款项，法院在整个案件执行过
程中予以监管、敦促。

最终，申请人全额领取到执行款，执行结案标的共计9596万余元；而被执行人也未被此案
拖垮，确保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案例意义：被执行人每周向法院报备房屋销售及资金情况，法院与房管部门、银
行予以核对监管。法院冻结被执行人专款账号，由被执行人分批次将执行款汇入该
账号，在发现被执行人销售资金可能不足以全额付款时，法院多次敦促其及时筹措
资金，确保了每期资金全部足额及时付清。与最初的和解协议相比，被执行人提前
4个月完成全额给付义务。

二、台州温岭法院

基本案情：在执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温岭支行与江苏省溧阳市康泰米业有限公司等一案
中，执行标的额1000万元。承办人查明，被执行人康泰米业的房产及设备是国有企业溧阳市
粮食（集团）总公司改制时购买，但由于有原职工部分安置费未支付，导致职工强占被执行人
房屋，房屋腾退困难。同时，康泰米业与溧阳市社诸中心粮管所的房产交叉并共用通道，如果
进行房屋拍卖也将妨碍粮管所房产的通道。

经多方协调，温岭法院最后将相关资产合并拍卖，粮管所承诺拍卖成功后腾空房产并做
好职工的安置工作。这次合并拍卖，最后拍得750万元，康泰米业获得503万元。

案例意义：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在有利于执行标的实现且不影响价值
的前提下，进行资产合并拍卖，拍卖款按评估价的比例分配，此案对于处理涉及国
有企业改制等相对复杂的企业财产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三、温州龙湾法院

基本案情：在一起非法集资案中，法院判决张某、叶某英退赔被害人1.26亿余元，叶某勇
对其中的1477万元负连带责任。

执行期间，法院对叶某英名下位于丽水莲都的一套房产进行拍卖时，案外人张小某和陈
某却提出执行异议，认为叶某英已经把房产卖给他们，要求法院中止执行，并提交了相关凭证。

执行异议审查过程中，承办人查明，陈某、张小某提交的400万元购房款银行凭证，实际上
是由案外人邵某转出，经过几轮转账后，最后再由邵某收回。两人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400万
元给叶某英。

在这些证据面前，张小某和陈某承认，是被执行人张某和叶某英虚构涉案房产买卖关系
以规避法院执行。被执行人张某和叶某英之后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法院准许张小某、陈某撤回执行异议，并视张某和叶某英的履行情况再依法作出相应处
罚决定。目前，法院已将该房产拍卖，所得338万元款项用于退赔被害人。叶某英名下其他房
产也在处置中。

案例意义：该案的经办人审查认真细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发现一些不合
情理的地方立即展开调查，经多方调查取证摸清事情来龙去脉，掌握充分证据，一
举识破虚构的买卖关系。

四、金华义乌法院

基本案情：1998年1月27日，浙江迈高特制衣有限公司为发放工资，向义乌市财务开发
公司借款 100 万元，借期 6 个月，并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夫妇共有的 4 间 6 层房屋作为抵
押担保。

但迈高特公司并未如期归还全部款项，义乌财务开发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令迈高
特公司需偿还债务，并确认原告对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执行期间，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确认涉案的抵押房屋以108.7万元抵偿给义乌财务开
发公司，并办理好过户手续，陈某夫妇可在3年内回购此房屋。

此后，义乌财务开发公司将房子租赁给陈某的儿子陈某建居住。不过，事实上，房子是由
陈某夫妇居住，两人还将空余房间出租收取租金，以供日常开支。

由于陈家一直未支付租金，义乌财务开发公司再次提起诉讼，要求收回房屋。
然而，陈某对抗激烈，扬言要将房子炸掉，导致房屋腾退难度较大，案子执行陷入瓶颈。
为此，案件承办人多次找到陈某做工作，进行多方斡旋，终于做通双方工作。双方达成协

议：由陈某的儿子陈某建支付购房款回购，义乌财务开发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案例意义：此案执行时间跨度长，当事人对抗激烈，双方对于执行标的差距较
大，令案件执行多次陷入僵局。执行法官始终没有放弃，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最终促成案结事了。

五、衢州市中级法院

基本案情：申请人何某与被执行人马某的案子要追述到上世纪90年代。两人一起在江山
做茶叶生意，一次，马某到何某店里购买1035斤茶叶，合计21217元，马某随口承诺10天内付
款。碍于朋友情面，何某勉强同意。

之后，马某对还款之事只字未提，何某起诉后，马某更是玩起失踪。因找不到被执行人又
暂时查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案子进入终结程序，何某拿到了一张债权凭证。

之后的数年里，执行法官每当办案路过马某家所在村口时都会去“试试运气”，可惜每次都
扑了空。

案例意义：分析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变动情况及预留开户银行中的个人信息，多
方位调查被执行人的下落及经济状况，利用微信等对被执行人相关情况进行曝光，
督促履行义务，这些都体现了法官持之以恒、司法为民的理念。

2014年6月，何某听说马某在厦门做生意，赶紧通知法官。在走访马某同村村民时，执行
法官得知马某近年确实赚了不少钱，还盖了新房子。在对马某银行账户等信息进行分析后，法
官判断马某可能在厦门市同安区。

法官多次前往厦门调查，最终在相关部门协助下查到马某暂住地址，并获知他曾注册经营
一家消防器材店。在那里，法官成功找到马某，并最终将案件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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